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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建质安〔2019〕560 号 

 

 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

关于做好本市建设工程领域“双迎”期间 

保障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做好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

览会（以下简称“双迎”）期间的保障工作，根据市政府有关要

求，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会同市交通委、市水务局、市绿化

市容局、市公安局交警总队及市重大办等部门进行了专题研

究，就做好本市建设工程领域“双迎”期间保障工作明确了要

求。具体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管控要求 

进一步优化建设工程停工保障方案，按照精细化管理的要

求，减少“双迎”期间保障措施对建设工程施工的影响。原则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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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搞一刀切，不搞全面停工”。对于“双迎”期间确需采取停止

施工措施的，要落实“四个严格”的要求：一是严格限制停止施

工的区域。即：非管控区域内的建设工程可以正常施工，不扩

大停工范围。二是严格控制停止施工的时间。即：严格按照停

止施工的时段落实停工措施，不延长停工时段。三是严格区分

停止施工的要求。即：细化停止施工的要求，不增加停工工序，

如禁止出土，但仍然可以进行其他作业。四是严格执行统一部

署。即：严格执行保障工作总体要求，既要做到守土有责，又

要做到不随意“加码”。 

二、适用范围 

本通知适用于本市范围内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（含一

切专业工程）。 

房屋拆除工程除涉及到可能影响安全，必须立即拆除的之

外，“双迎”期间不得进行房屋拆除作业。征收拆房基地内暂不

具备拆除条件的已腾空房屋，应对其门窗封闭情况进行全面检

查，不得违规挪用或出借。 

三、工作措施 

    在保障在建工程正常施工的同时，工程建设参建各方必须

切实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按照“双迎”保障的工作要求做好相关

工作，具体包括： 

    （一）强化文明施工管理。一是严格落实现场降尘措施。



 — 3 — 

坚持以文明施工管理为抓手，按照上海市文明施工规范，落实

各项措施。切实执行施工现场洒水制度，落实裸土覆盖措施，

减少工地扬尘。在施工现场安装扬尘在线监测系统的基础上，

在场界周边全面安装喷淋降尘装置，并将其与扬尘在线监测系

统相联接，能够根据在线监测数据的变化适时启动装置，确保

扬尘治理的效果。二是严格落实渣土启运有关规定。出土工地

的施工现场要加强渣土开挖启运管理，尽量减少扬尘污染。管

理上做到“两不挖”、“两不进”、“两不出”，即：空气污染超过

黄色预警天气不开挖；施工单位和运输企业的现场管理员不到

岗不开挖；无处置证副本的车辆不许进施工工地；密闭装置破

损的车辆不许进施工工地；未密闭盖平的车辆不许驶出施工工

地；未冲洗干净的车辆不许驶出施工工地。三是加强工地泥浆

管理。符合条件的规模工地要设置泥浆分离机或其他专用干化

设备，对泥浆进行泥水分离干化处理，水经过沉淀池通过沟槽

排放，泥土干化后进行外运，有效控制泥浆外溢现象，减少泥

浆排放。四是加强施工现场封闭措施管理。严格约束线性工程

的标段控制，禁止大面积铺开，按照完工一段再开一段的节奏，

确保文明施工措施落实到位。同时，将原来一个月以下施工周

期仅需设置围栏的要求，提升至对于施工周期大于 7 天的线性

工程要求设置封闭式围挡。各区、各专业工程监督机构要加大

“双迎”期间的检查执法力度，确保各建设工程按照要求落实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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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施工管理措施。五是加强夜间施工管理。原则上“双迎”期

间不得进行夜间施工。对于因工艺要求等因素确实需要进行夜

间连续施工的，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，并取得行

政许可或备案手续。同时应采取有效措施，减少夜间施工扰民。 

 （二）加强混凝土搅拌站管理。全市商品混凝土搅拌站要

按照绿色搅拌站的建设要求，进一步强化环境保障措施，生产

区搅拌楼、料场、皮带输送机、环保设施等重点扬尘与噪声区

应采用全封闭结构，内部要配备喷淋和主动收尘装置等，减少

生产活动造成的环境影响。各区建设管理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内

商品混凝土搅拌站的监督检查，确保保障措施落实到位。 

    （三）加强安全保卫工作。严格加强实名制管控工作，各

施工企业要加强劳务实名制管理系统的使用，掌握所有施工人

员详细信息，做到心中有数。同时，要提前分析，认真研判、

有效化解各类矛盾，确保“双迎”期间所有施工人员思想稳定，

不发生有影响的群体性事件。重点保障时段期间施工的建设工

程，参建各方的企业负责人要深入一线，带班值班，切实落实

好现场安保和维稳的工作措施。 

    （四）加强工程运输车辆管理。土方车、商品混凝土运输

车等工程车辆要严格落实公安交警部门有关登记管理要求，做

到上路车辆车况清楚、驾乘人员情况清楚、运输路线清楚，确

保各登记车辆能够按照管控工作要求，在规定时间、规定路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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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承运业务。各建设工程参建单位不得使用未经登记的车

辆，并督促施工车辆出行遵守交通法规，杜绝超载、超速等违

法行为的发生。对已取得公安交警部门登记证，运输工程建设

所需物资的车辆，道路运输、城管、道口检查等部门不得以“双

迎”保障工作为由禁止车辆行驶。严格限制高排放车辆、机械

使用，连续施工过程中所使用的运输车辆应选择国四及以上排

放标准或新能源车，外环线内（含）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应已

完成注册登记，并达到国二及以上排放标准，外环线以外的，

应完成注册登记，并不得有明显可见的黑烟排放。 

四、信息发布 

根据“双迎”保障工作要求，对于实施停止施工的区域范围

及时间节点，由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会同市有关部门根据市

政府统一部署的要求提前一周发布（涉及安保任务临时管控的

除外）。各区、各有关部门不得另行发布停止施工的通知，不

得要求或者变相要求扩大停工范围、延长停工时段，不得通过

其他方式给正常推进的建设工程设置障碍、影响施工。如有上

述违规行为的，各建设工程参建单位可以拨打“12319”城建服

务热线进行投诉。 

如遇空气重度污染等极端天气，将根据生态环境部门的预

案启动要求，由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发布临时停止施工通

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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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二○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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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安质监总站。 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2019年9月1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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